
新北市安和國民小學「家長委員會鼓勵師生對外競賽」獎勵實施要點 
 

壹、 目的： 

    一、促進師生參與各項校外活動與競賽，增進多元的學習機會。 

    二、獎勵師生積極爭取榮譽以建立優良校風，帶動學習風氣，提升學習意願   

        及教學效能。 

    三、培養學生發揮團隊精神，互助合作爭取共同榮譽。 

    四、結合社會與家長資源，發揮教育功能。 

貳、對象：全體教職員工暨學生且由各處室推派參加者。 

參、給獎標準(獎金)： 

    一、教師與學生個人競賽 

   名次 

 

 級別 

第一名 

(特優、優等) 

第二名 

(優等、甲等) 

第三名 

(甲等、佳作) 

分區級 500 400 300 

市(縣)級 800 600 500 

全  國 1200 1000 800 

二、團體競賽 

   (一)教師獎勵(由指導教師均分) 

   名次 

 

 
 級別 

第一名(特優、優等) 第二名(優等、甲等) 第三名(甲等、佳作) 

指導學生 
團體 

參賽 
指導學生 

團體 

參賽 
指導學生 

團體 

參賽 

1 位學

生 

2位學生

以上 

 1 位學

生 

2位學生

以上 

 1 位學

生 

2位學生

以上 

 

分區級 800 1200 1000 600 1000 800 500 800 600 

市(縣)級 1000 1600 1500 800 1200 1200 600 1000 1000 

全  國 1200 2000 2000 1000 1600 1600 800 1200 1200 

       (二)學生參賽獎勵 

          以參加人數乘以基本數(分區級 50、市級 80、全國 100)再加上學生個人獎之同級

獎金做為獎勵標準。 

肆、給獎方式 

一、由承辦參賽處室，於得獎後根據事實，填妥申請表並附上相關證明後提出申請。 

二、所獎勵之競賽，以教育主管機關為主要依據，並由承辦處室審核，後由校長認定許 

可後提出申請。 

三、若當年度師生比賽成績優異超乎當年度獎勵金預算時，由各承辦處室提出申請並交 

    家長會核准後給付。 

四、以上獎勵，每項比賽每年取比賽成績最好之一次做為獎勵。 

伍、本要點有關經費由家長委員會籌募之，並經 101 學年度第四次家長委員會會議修正通 

過後實施。 


